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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isclosure

英大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关于旗下部分开放式基金增加

北京济安基金销售有限公司为销售机构的公告

根据英大基金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本公司” ）与北京济安基金销售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济

安基金” ）签署的基金销售代理协议及工作安排，自2025年5月8日起，本公司旗下部分基金增加济安基

金为销售机构。

投资者可在济安基金办理本公司旗下部分开放式基金的开户、申购、赎回、定期定额申购等业务，同

时参与济安基金开展的基金申购费率优惠活动。 具体情况公告如下：

一、销售机构主要信息

公司名称：北京济安基金销售有限公司

客户服务电话： 400-673-7010

网址：www.jianfortune.com

二、新增代理销售基金名称和代码

基金名称 基金简称 基金代码

英大现金宝货币市场基金

英大现金宝A 000912

英大现金宝B 009744

英大安盈30天滚动持有债券型发起式证券投资基金

英大安盈30天滚动持有债券发起A 014511

英大安盈30天滚动持有债券发起C 014512

英大安益中短债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

英大安益中短债A 015274

英大安益中短债C 015275

英大纯债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

英大纯债债券A 650001

英大纯债债券C 650002

英大纯债债券E 013587

英大通盈纯债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

英大通盈纯债债券A 008242

英大通盈纯债债券C 008243

英大通盈纯债债券E 012381

英大安惠纯债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

英大安惠纯债A 009298

英大安惠纯债C 009299

英大安惠纯债E 013543

英大安鑫66个月定期开放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 英大安鑫66个月定期开放债券 009770

英大灵活配置混合型发起式证券投资基金

英大灵活配置A 001270

英大灵活配置B 001271

英大国企改革主题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

英大国企改革A 001678

英大国企改革C 022868

英大策略优选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英大策略优选A 001607

英大策略优选C 001608

英大睿盛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英大睿盛A 003713

英大睿盛C 003714

英大睿鑫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英大睿鑫A 003446

英大睿鑫C 003447

英大中证ESG120策略指数证券投资基金

英大中证ESG120策略指数A 012854

英大中证ESG120策略指数C 012855

英大智享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

英大智享债券A 010174

英大智享债券C 010175

英大稳固增强核心一年持有期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英大稳固增强核心一年持有混合A 012521

英大稳固增强核心一年持有混合C 012522

英大领先回报混合型发起式证券投资基金

英大领先回报A 000458

英大领先回报B 000459

英大领先回报C 022901

英大中证同业存单AAA指数7天持有期证券投资基金

英大中证同业存单AAA指数7天持

有

016066

英大安旸纯债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

英大安旸纯债债券A 017440

英大安旸纯债债券C 017441

英大碳中和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英大碳中和混合A 015724

英大碳中和混合C 015725

英大CFETS0-3年期政策性金融债指数证券投资基金

英大CFETS0-3年政金债指数A 020844

英大CFETS0-3年政金债指数C 020845

英大福鑫稳健养老目标一年持有期混合型发起式基金中基

金（FOF）

英大福鑫稳健养老一年持有偏债混

合发起（FOF）

020389

英大延福养老目标日期2035三年持有期混合型发起式基金

中基金（FOF）

英大延福养老目标2035三年持有混

合发起（FOF）

016985

英大延福养老目标日期2055三年持有期混合型发起式基金

中基金（FOF）

英大延福养老目标2055三年持有混

合发起（FOF）

016922

英大延福养老目标日期2060三年持有期混合型发起式基金

中基金（FOF）

英大延福养老目标2060三年持有混

合发起（FOF）

017164

英大延福养老目标日期2045三年持有期混合型发起式基金

中基金（FOF）

英大延福养老目标2045三年持有混

合发起（FOF）

017396

英大延福养老目标日期2050三年持有期混合型发起式基金

中基金（FOF）

英大延福养老目标2050三年持有混

合发起（FOF）

017394

英大延福养老目标日期2040三年持有期混合型发起式基

金中基金（FOF）

英大延福养老目标2040三年持有混

合发起（FOF）A

016666

英大安悦纯债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

英大安悦纯债债券A 015620

英大安悦纯债债券C 015621

英大安华纯债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

英大安华纯债债券A 020050

英大安华纯债债券C 020051

英大通惠多利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

英大通惠多利债券A 012352

英大通惠多利债券C 012353

英大通佑纯债一年定期开放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 英大通佑一年定开债券 016296

注：英大安鑫66个月定期开放债券、英大通佑一年定开债券处于封闭期，暂不办理申购（含转换转

入）等业务；英大安惠纯债A、C、E类份额暂不向个人投资者销售；开放相关业务的具体时间基金管理人

将另行公告。

三、基金管理人主要信息

公司名称：英大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客户服务电话：400-890-5288

公司网站：www.ydamc.com

四、定期定额投资业务提示

1.投资者通过济安基金办理基金定期定额投资业务，应遵循济安基金的具体规定。

2.投资者应当充分了解基金定期定额投资和零存整取等储蓄方式的区别。 定期定额投资是引导投

资者进行长期投资、平均投资成本的一种简单易行的投资方式。 但是，定期定额投资并不能规避基金投

资所固有的风险，不能保证投资者获得收益，也不是替代储蓄的等效理财方式。

五、费率优惠活动

自本公告发布之日起，投资者通过济安基金申购（含定期定额申购、转入等业务）本公告中“二、新

增代理销售基金名称和代码”中所列的基金（仅限前端收费模式），均可参加济安基金开展的费率优惠

活动，具体折扣费率以及费率优惠期限以济安基金公示为准。 各基金原费率请详见基金合同、招募说明

书（更新）等法律文件，以及本公司发布的最新业务公告。

六、风险提示

本公司承诺以诚实信用、勤勉尽责的原则管理和运用基金资产，但不保证基金一定盈利，也不保证

最低收益。 购买货币市场基金并不等于将资金作为存款存放在银行或者存款类金融机构。“养老”的名

称不代表收益保障或其他任何形式的收益承诺，养老产品不保本，可能发生亏损。 敬请投资人注意投资

风险。投资者投资于上述基金前应认真阅读基金的基金合同、招募说明书（更新）等法律文件，了解所投

资基金的风险收益特征，并根据自身情况购买与本人风险承受能力相匹配的产品。

特此公告。

英大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2025年5月8日

证券代码：603195� � � � � � � � �证券简称：公牛集团 公告编号：2025-033

公牛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回购股份的

进展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

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回购方案首次披露日 2025/4/25

回购方案实施期限 2025/4/24~�2026/4/23

预计回购金额 25,000万元~40,000万元

回购用途

□减少注册资本

√用于员工持股计划或股权激励

□用于转换公司可转债

□为维护公司价值及股东权益

累计已回购股数 0万股

累计已回购股数占总股本比例 0%

累计已回购金额 0万元

实际回购价格区间 0元/股~0元/股

一、回购股份的基本情况

公牛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于2025年4月23日召开第三届董事会第九次会议，审

议通过了《关于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回购公司股份方案的议案》，同意公司以自有资金通过集中竞价交

易方式回购部分公司股份，未来用于实施公司股权激励计划及员工持股计划。本次回购股份的价格上限

为人民币107元/股（含），回购股份资金总额不低于人民币25,000万元（含），不超过人民币40,000万

元（含）。 回购期限为自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第九次会议审议通过回购方案之日起不超过12个月。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2025年4月25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及指定媒体披露

的《公牛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关于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回购股份方案的公告》（公告编号：2025-021）及

《公牛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关于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回购股份方案的回购报告书》（公告编号：

2025-022）。

二、回购股份的进展情况

根据《上市公司股份回购规则》《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7号一一回购股份》等

相关规定，在回购股份期间，公司应当在每个月的前3个交易日内公告截至上月末的回购进展情况。现将

回购股份进展情况披露如下：

截至2025年4月30日，公司尚未开始实施回购。

上述回购股份进展符合相关法律法规规定及公司回购股份方案的要求。

三、其他事项

公司将严格按照《上市公司股份回购规则》《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7号一一回

购股份》等相关规定，在回购期限内根据市场情况择机做出回购决策并予以实施，同时根据回购股份事

项进展情况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公牛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5年5月8日

证券代码：603195� � � � � � � � �证券简称：公牛集团 公告编号：2025-034

公牛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监事会关于2025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

划激励对象名单的公示情况说明及核

查意见

本公司监事会及全体监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

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公牛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于2025年4月23日召开第三届董事会第九次会议，审议

通过了《关于2025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草案）及其摘要的议案》等相关议案。 根据《上市公司股权

激励管理办法》（以下简称“《管理办法》” ）的相关规定，公司对本次拟激励对象的姓名和职务在公司

内部进行了公示。 公司监事会结合公示情况对拟激励对象进行了核查，相关公示情况及核查意见如下：

一、激励对象的公示情况

2025年4月25日公司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披露了《公牛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25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草案）》及其摘要、《公牛集团股份有限公司2025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

实施考核管理办法》及《公牛集团股份有限公司2025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激励对象名单》（以下简称

“《激励对象名单》” ）等公告，并于2025年4月25日至2025年5月4日在公司内部对本次拟激励对象的姓

名和职务进行了公示，公示期间共计10天。 公示期间，公司员工可以向公司监事会反馈意见。

截至公示期满，公司监事会未收到任何员工对公司本激励计划拟激励对象名单提出的异议。

二、监事会核查意见

根据《管理办法》的相关规定，公司监事会对《激励对象名单》进行了核查，并发表核查意见如下：

1、 列入本次激励计划激励对象名单的人员具备 《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以下简称 “《公司

法》” ）等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及《公司章程》规定的任职资格，符合《管理办法》规定的激励对象条

件。

2、激励对象均不存在《管理办法》第八条规定的不得成为激励对象的情形：

（1）最近12个月内被证券交易所认定为不适当人选；

（2）最近12个月内被中国证监会及其派出机构认定为不适当人选；

（3）最近12个月内因重大违法违规行为被中国证监会及其派出机构行政处罚或者采取市场禁入措

施；

（4）具有《公司法》规定的不得担任公司董事、高级管理人员情形的；

（5）法律法规规定不得参与上市公司股权激励的；

（6）中国证监会认定的其他情形。

3、本次激励对象中不包括公司独立董事、监事、单独或合计持有公司5%以上股份的股东或实际控

制人及其配偶、父母、子女。

4、激励对象的基本情况属实，不存在虚假、故意隐瞒或致人重大误解之处。

综上，公司监事会认为，公司对激励对象的公示程序合法合规，列入本次《激励对象名单》的人员符

合相关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及《公司章程》所规定的条件，其作为本次激励计划激励对象的主体资

格合法、有效。

特此公告。

公牛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监事会

二〇二五年五月八日

证券代码：605296� � � � � � � �证券简称：神农集团 公告编号：2025-057

云南神农农业产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回购公司股

份的进展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

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回购方案首次披露日 2024/10/29

回购方案实施期限 待股东会审议通过后12个月

预计回购金额 10,000万元~20,000万元

回购用途

□减少注册资本

√用于员工持股计划或股权激励

□用于转换公司可转债

□为维护公司价值及股东权益

累计已回购股数 658.06万股

累计已回购股数占总股本比例 1.25%

累计已回购金额 17,998.41万元

实际回购价格区间 24.68元/股~29.20元/股

一、回购股份的基本情况

云南神农农业产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分别于2024年10月28日召开第四届董

事会第二十四次会议、2024年11月15日召开2024年第四次临时股东会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以集中

竞价交易方式回购股份方案的议案》，同意公司使用自有资金或自筹资金，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回购公

司股份，回购的资金总额不低于人民币10,000万元（含）且不超过人民币20,000万元（含），回购价格

不超过人民币42.55元/股，回购期限为自本次回购方案经公司股东会审议通过之日起不超过12个月，即

2024年11月16日至2025年11月15日。本次回购的股份将全部用于公司员工持股计划或股权激励计划。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2024年11月22日披露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的《公司关于

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回购股份的回购报告书及获得股份回购资金贷款支持的公告》（公告编号：

2024-091）。

二、回购股份的进展情况

根据《上市公司股份回购规则》《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7号一一回购股份》等

相关规定，公司在回购股份期间，应该在每个月的前3个交易日内公告截至上月末的回购进展情况。 现

将公司回购股份的情况披露如下：

2025年4月，公司未实施股份回购。截至2025年4月30日，公司本次回购已累计回购股份6,580,590

股，占公司当前总股本的比例为1.25%，已支付的总金额为179,984,079.00元（不含印花税、交易佣金

等交易费用）。

上述回购符合相关法律法规、规章制度及既定的回购股份方案。

三、其他事项

公司将严格按照《上市公司股份回购规则》《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7号一一回

购股份》等相关规定，在回购期限内根据市场情况择机做出回购决策并予以实施，同时根据回购股份事

项进展情况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云南神农农业产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5月8日

证券代码：605296� � � � � � �证券简称：神农集团 公告编号：2025-056

云南神农农业产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25年4月养殖业务主要经营数据

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

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云南神农农业产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现将2025年4月养殖业务主要经营数据

披露如下：

一、2025年4月养殖业务主要经营数据

单位：万头

主要产品

销售量 销售量同比增减(%)

当月 累计 当月 累计

生猪 22.73 108.77 32.85 62.83

2025年4月份，公司销售生猪22.73万头（其中：商品猪销售21.00万头，仔猪销售1.32万头），销售收

入3.98亿元。 其中向集团内部屠宰企业销售生猪3.29万头。

2025年4月份，公司商品猪价格呈现下降趋势，商品猪销售均价14.68元/公斤，比2025年3月份下降

1.01%。

2025年1-4月，公司共销售生猪108.77万头（其中：商品猪84.95万头，仔猪销售22.37万头），销售

收入17.06亿元。 其中向集团内部屠宰企业销售生猪12.67万头。

上述销售数据未经审计，与定期报告披露的数据之间可能存在差异，因此上

述数据仅作为阶段性数据供投资者参考。

月份

生猪销售 销售收入 商品猪销价

（万头） （亿元） （元/公斤）

当月 累计 当月 累计 当月

2024年4月 17.11 66.80 3.01 11.10 14.58

2024年5月 18.76 85.56 3.45 14.55 14.98

2024年6月 23.68 109.24 4.86 19.41 17.42

2024年7月 19.85 129.09 4.09 23.50 18.65

2024年8月 17.37 146.46 4.13 27.63 19.82

2024年9月 19.91 166.37 4.73 32.36 18.53

2024年10月 20.28 186.65 4.48 36.84 17.46

2024年11月 19.34 205.99 4.07 40.91 16.71

2024年12月 21.15 227.15 4.04 44.95 15.64

2025年1月 22.76 22.76 3.76 3.76 15.22

2025年2月 28.14 50.90 4.24 8.00 14.81

2025年3月 35.14 86.04 5.08 13.08 14.83

2025年4月 22.73 108.77 3.98 17.06 14.68

注：因四舍五入，以上数据可能存在尾差。

二、风险提示

（一）公司目前主营业务包括饲料加工、生猪养殖、生猪屠宰、肉制品深加工等业务，上述销售情况

只代表公司生猪养殖板块中活体销售情况，饲料加工、生猪屠宰、肉制品深加工等其他业务板块的经营

情况不包括在内，请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二）生猪市场价格的大幅波动（下降或上升），都可能会对公司的经营业绩产生重大影响。 如果

未来生猪市场价格出现大幅下滑，仍然可能造成公司的业绩下滑。 敬请广大投资者审慎决策，注意投资

风险。

（三）生猪市场价格变动的风险是整个生猪生产行业的系统风险，对任何一家生猪生产者来讲都

是客观存在的、不可控制的外部风险。

（四）动物疫病是畜牧行业发展中面临的主要风险，可能会对公司的经营业绩产生重大影响。 敬请

广大投资者审慎决策，注意投资风险。

三、其他说明

本次披露的养殖经营数据来自公司内部统计，未经审计，仅供投资者及时了解本公司养殖业务生

产经营概况，未对公司未来经营情况作出任何承诺或保证，敬请投资者审慎使用，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云南神农农业产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5月8日

证券代码：000417� � �证券简称：合百集团 公告编号：2025一16

合肥百货大楼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举行2024年度暨2025年第一季度业绩说明会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

遗漏。

合肥百货大楼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或“本公司” ）分别于2025年4月25日、4月30

日披露了2024年年度报告及2025年第一季度报告。 为了让广大投资者更深入全面地了解公司经营情

况，公司将于2025年5月15日（星期四）下午15:00-16:30采用线上和线下相结合方式举行2024年度暨

2025年第一季度业绩说明会，就公司发展战略、经营情况及未来发展规划与投资者进行充分交流，广泛

听取投资者的意见和建议。 具体情况如下：

一、业绩说明会召开的时间、地点和方式

1.会议召开时间：2025年5月15日（星期四）15:00-16:30

2.会议召开方式：现场＋线上

3.网络会议地点：“互动易”网站（http://irm.cninfo.com.cn）一“云访谈”栏目

4.现场会议地点：合肥市蜀山区黄山路596号合肥百货大楼集团股份有限公司13楼会议室

二、参加人员

公司董事、总经理张同祥先生，独立董事张本照先生，副总经理、总会计师刘华生先生，董事会秘书

杨志春先生及部分业态负责人（如遇特殊情况，参会人员可能进行调整）。

三、投资者参加方式

1、预约报名。 由于场地限制等原因，此次现场参会名额有限，请拟参与本次现场业绩说明会的投资

者于2025年5月13日（星期二）17:00前进行登记报名。

2、问题征集：为充分尊重投资者、提升交流的针对性，现就公司2024年度暨2025年第一季度业绩说

明会提前向投资者公开征集问题。 投资者可访问 http://irm.cninfo.com.cn�进入公司业绩说明会页面

进行提问，公司将通过本次业绩说明会，在信息披露允许范围内就投资者普遍关注的问题进行回答。

四、联系人及咨询方式

联系人：胡楠楠、张婉露

电话：（0551）65771035

邮 箱：hnn1003@163.com

欢迎广大投资者积极参与！

特此公告

合肥百货大楼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5月8日

证券代码：603877� � � � � � � � � �证券简称：太平鸟 公告编号：2025-037

债券代码：113627� � � � � � � � � �债券简称：太平转债

宁波太平鸟时尚服饰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实施权益分派时“太平转债” 停止转股的提示性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

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证券停复牌情况：适用

因实施2024年度权益分派,本公司的相关证券停复牌情况如下：

证券代码 证券简称 停复牌类型 停牌起始日

停牌期

间

停牌终止日 复牌日

113627 太平转债 可转债转股停牌 2025/5/13

一、本次权益分派方案的基本情况

（一）宁波太平鸟时尚服饰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2024年度利润分配方案为：以实施

权益分派股权登记日总股本扣除拟回购注销的限制性股票为基数，向全体股东每股派发现金红利0.4元

（含税）。

（二）本次权益分派方案已经2025年4月22日召开的2024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具体详见公司

2025年4月23日披露于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及指定媒体的《2024年年度股东大会

决议公告》（公告编号：2025-033）。

（三）本次利润分配方案实施后，将根据《宁波太平鸟时尚服饰股份有限公司公开发行可转换公司

债券募集说明书》中的发行条款及相关规定对可转债当期转股价格进行调整。

二、本次权益分派方案实施时停止转股的安排

（一）公司将于2025年5月14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及指定媒体披露权益

分派实施公告和可转债转股价格调整公告。

（二）自2025年5月13日至权益分派股权登记日期间，“太平转债” 将停止转股，股权登记日后的第

一个交易日起“太平转债”将恢复转股，欲享受权益分派的可转债持有人可在2025年5月12日（含2025

年5月12日）之前进行转股。

三、其他

联系部门：董事会办公室

联系电话：0574-56706588

邮箱：board@peacebird.com

通讯地址：浙江省宁波市新晖南路258号太平鸟时尚中心

特此公告。

宁波太平鸟时尚服饰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5月8日

证券代码：688516� � � �证券简称：奥特维 公告编号：2025-048

转债代码：118042� � � �转债简称：奥维转债

无锡奥特维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董事辞职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

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依法承担法律责任。

无锡奥特维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董事会于近日收到公司董事刘世挺先生递交的书

面辞职报告。刘世挺先生因个人工作调整，申请辞去公司董事职务、董事会薪酬与考核委员会委员职务。

辞职后，刘世挺先生继续担任公司核心技术人员。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以下简称“《公司法》” ）《无锡奥特维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章程》

（以下简称“《公司章程》” ）的规定，刘世挺先生辞职未导致公司董事会成员人数低于法定人数，不会

影响公司董事会的正常运行，亦不会对公司的日常运营产生不利影响。根据《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的

有关规定，刘世挺先生的辞职报告自送达董事会之日起生效。 刘世挺先生确认，其与公司、董事会、监事

会之间无任何意见分歧，亦无其他因辞职而需提请公司投资者注意的事项。 公司将按照法律法规及《公

司章程》的相关规定，尽快完成董事的补选工作，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刘世挺先生直接持有公司股份25,578股，占公司股份总数的0.008%。 刘世挺先

生承诺将继续遵守《无锡奥特维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科创板上市招股说明书》中

的相关承诺，以及《上海证券交易所科创板股票上市规则》《上市公司董事和高级管理人员所持本公司

股份及其变动管理规则》等法律法规的规定。

刘世挺先生在担任公司董事期间恪尽职守、勤勉尽责，切实履行了董事相关职责，在公司规范运作

等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公司及公司董事会对刘世挺先生在任职期间为公司作出的贡献表示衷心感谢。

特此公告。

无锡奥特维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5月8日

证券代码：000027� � � � �证券简称：深圳能源 公告编号：2025-014

公司债券代码：149676� � � � � � �公司债券简称：21�深能 01

公司债券代码：149677� � � � � � �公司债券简称：21�深能 02

公司债券代码：149926� � � � � � �公司债券简称：22�深能 01

公司债券代码：149927� � � � � � �公司债券简称：22�深能 02

公司债券代码：149983� � � � � � �公司债券简称：22�深能 Y1

公司债券代码：149984� � � � � � �公司债券简称：22�深能 Y2

公司债券代码：148628�公司债券简称：24�深能 Y1

公司债券代码：148687�公司债券简称：24�深能 01

公司债券代码：524032公司债券简称：24�深能 Y2

深圳能源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关于举办2024年度网上业绩说明会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深圳能源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2024年年度报告已于2025年4月18日在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

披露。 为便于广大投资者更加全面深入地了解公司2024年年度报告及经营情况，公司定于2025年5月13日（星期二）15:00至16:30在

“价值在线”（www.ir-online.cn）举办深圳能源集团股份有限公司2024年度网上业绩说明会，与投资者进行沟通和交流，广泛听取投

资者的意见和建议。

一、会议召开时间：2025年5月13日（星期二）15:00-16:30

二、出席人员：公司董事长李英峰先生、独立董事钟若愚先生、副总裁李倬舸先生、财务总监王超先生、董事会秘书周朝晖先生、董事

会办公室总经理章红星先生（如有特殊情况，参会人员可能进行调整）。

/三、投资者参加方式：投资者可于2025年5月13日（星期二）15:00-16:30通过网址https://eseb.cn/1o3dZNDjSjm或使用微信扫

描下方小程序码进入参与互动交流。 投资者可于2025年5月13日前进行会前提问，公司将通过本次业绩说明会，在信息披露允许范围内

就投资者普遍关注的问题进行回答。 欢迎广大投资者积极参与。

（问题征集专题页面二维码）

四、其他事项

本次业绩说明会召开后，投资者可以通过价值在线（www.ir-online.cn）或易董app查看本次业绩说明会的召开情况及主要内容。

特此公告。

深圳能源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二五年五月八日

股票代码：000828� � � � � � �股票简称：东莞控股 公告编号：2025-025

东莞发展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2024年年度权益分派实施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

遗漏。

东莞发展控股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本公司” ）2024年年度权益分派方案已获2025年

4月28日召开的2024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 现将权益分派事宜公告如下：

一、股东大会审议通过的利润分配方案等情况

1、公司2024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的2024年度利润分配方案为：以公司2024年12月31日的股

份总额1,039,516,992股为基数， 向全体股东按每10股派发现金红利3.250000元（含税）， 共计337,

843,022.40元，剩余利润结转以后年度分配；2024年度不送股，也不进行公积金转增股本。 若在本次分

配预案实施前公司总股本发生变化的，公司将维持每股分配比例不变，相应调整分配总额。

2、本次实施的权益分派方案披露至实施期间公司股本总额未发生变化。

3、本次实施的权益分派方案与公司股东大会审议通过的分配方案及其调整原则一致，实施分配方

案距离股东大会审议通过时间未超过两个月。

二、权益分派具体方案

本公司2024年年度权益分派方案为： 以公司现有总股本1,039,516,992股为基数， 向全体股东每

10股派3.250000元人民币现金（含税；扣税后，通过深股通持有股份的香港市场投资者、QFII、RQFII以

及持有首发前限售股的个人和证券投资基金每10股派2.925000元；持有首发后限售股、股权激励限售股

及无限售流通股的个人股息红利税实行差别化税率征收，本公司暂不扣缴个人所得税，待个人转让股票

时，根据其持股期限计算应纳税额【注】；持有首发后限售股、股权激励限售股及无限售流通股的证券投

资基金所涉红利税，对香港投资者持有基金份额部分按10%征收，对内地投资者持有基金份额部分实行

差别化税率征收）。

【注：根据先进先出的原则，以投资者证券账户为单位计算持股期限，持股1个月（含1个月）以内，

每10股补缴税款0.650000元；持股1个月以上至1年（含1年）的，每10股补缴税款0.325000元；持股超过

1年的，不需补缴税款。 】

三、权益分派日期

本次权益分派股权登记日为：2025年5月13日，除权除息日为：2025年5月14日。

四、权益分派对象

本次分派对象为：截至2025年5月13日下午深圳证券交易所收市后，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

公司深圳分公司（以下简称“中国结算深圳分公司” ）登记在册的本公司全体股东。

五、权益分派方法

1、本公司此次委托中国结算深圳分公司代派的现金红利将于2025年5月14日通过股东托管证券公

司（或其他托管机构）直接划入其资金账户。

2、以下A股股东的现金红利由本公司自行派发：

序号 股东账号 股东名称

1 08*****575 东莞市交通投资集团有限公司

2 08*****122 福民发展有限公司

3 08*****901 东莞市福民集团公司

在权益分派业务申请期间（申请日：2025年5月6日至登记日：2025年5月13日），如因自派股东证券

账户内股份减少而导致委托中国结算深圳分公司代派的现金红利不足的， 一切法律责任与后果由本公

司自行承担。

六、咨询机构

咨询地址：东莞市南城街道轨道交通大厦38楼本公司投资证券部

咨询联系人：林永森

咨询电话：0769-88999292

传真电话：0769-88999292

七、备查文件

1、公司第八届董事会第四十一次会议决议；

2、公司2024年年度股东大会决议；

3、中国结算深圳分公司确认有关权益分派具体时间安排的文件。

特此公告

东莞发展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5年5月8日

证券代码：688202� � � � � � � � � �证券简称：美迪西 公告编号：2025-034

上海美迪西生物医药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回购公司股份的进展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

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依法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回购方案首次披露日

2024/12/28，由公司实际控制人、时任董事长陈金章先生，实际控制

人、时任董事、总经理CHUN-LIN�CHEN先生提议

回购方案实施期限 待公司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后6个月

预计回购金额 5,000万元~10,000万元

回购用途

√减少注册资本

√用于员工持股计划或股权激励

□用于转换公司可转债

□为维护公司价值及股东权益

累计已回购股数 69.5332万股

累计已回购股数占总股本比例 0.52%

累计已回购金额 1,992.40万元

实际回购价格区间 27.76元/股~30.04元/股

一、回购股份的基本情况

上海美迪西生物医药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分别于2024年12月27日、2025年1月13日

召开第三届董事会第二十六次会议及2025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关于以集中竞价方式回购

公司股份方案的议案》， 同意公司使用自有资金和回购专项贷款通过上海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以集中

竞价交易方式回购公司已发行的部分人民币普通股（A股）股份，并在未来适宜时机将前述回购股份用

于公司股权激励或员工持股计划或注销并减少公司注册资本。其中，拟用于股权激励或员工持股计划的

股份数量不低于实际回购总量的50%， 拟用于注销并减少注册资本的股份数量不高于实际回购总量的

50%。 公司本次回购资金总额不低于人民币5,000万元（含），不超过人民币10,000万元（含），本次回

购股份价格不超过人民币54元/股（含），回购股份期限为公司股东大会审议通过本次回购股份方案之

日起6个月内。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分别于2024年12月28日、2025年1月25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

com.cn）披露的《上海美迪西生物医药股份有限公司关于以集中竞价方式回购股份方案的公告》（公

告编号：2024-062）、《上海美迪西生物医药股份有限公司关于以集中竞价方式回购股份的回购报告

书》（公告编号：2025-011）。

二、回购股份的进展情况

根据《上市公司股份回购规则》《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7号一一回购股份》等

相关规定，公司应在每个月的前3个交易日内公告截至上月末的回购进展情况。 现将公司回购股份进展

情况公告如下：

2025年4月，公司通过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已累计回购公司股份695,332股，占公司总股本的比例为

0.52%， 回购成交的最高价为30.04元/股， 最低价为27.76元/股， 支付的资金总额为人民币19,924,

016.47元（不含印花税、交易佣金等交易费用）。 截至2025年4月30日，公司通过上海证券交易所系统以

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已累计回购公司股份695,332股，已回购股份占公司总股本的比例为0.52%，回购成

交的最高价为30.04元/股，最低价为27.76元/股，支付的资金总额为人民币19,924,016.47元（不含印花

税、交易佣金等交易费用）。

上述回购股份符合法律法规的规定及公司回购股份方案。

三、其他事项

公司将严格按照《上市公司股份回购规则》《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7号一一回

购股份》等相关规定及公司回购股份方案，在回购期限内根据市场情况择机做出回购决策并予以实施，

同时根据回购股份事项进展情况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上海美迪西生物医药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5月8日

证券代码：002653� � �证券简称：海思科 公告编号：2025-068

海思科医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24年年度权益分派实施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

遗漏。

海思科医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2024年年度权益分派方案已获2025年5月6日

召开的2024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 现将权益分派事宜公告如下：

一、股东大会审议通过权益分派方案的相关情况

1、公司2024年年度权益分派方案为：以公司现有总股本1,119,917,970股为基数，向全体股东每

10股派发现金红利1.35元（含税），共计派发现金红利151,188,925.95元，不送红股，不以公积金转增股

本，剩余未分配利润留待后续分配。 从方案公告日至实施利润分配方案的股权登记日期间股本发生变

动的，以未来实施利润分配方案的股权登记日可参与利润分配的总股本为基数，按照分配总额不变的原

则对分配比例进行调整。

2、自分配方案披露至实施期间公司股本总额未发生变化。

3、本次实施的分配方案与股东大会审议通过的分配方案一致。

4、本次实施分配方案距离股东大会审议通过的时间未超过两个月。

二、本次实施的权益分派方案

本公司2024年年度权益分派方案为：按固定总额的方式，以公司现有总股本1,119,917,970股为

基数，向全体股东每10股派发现金红利1.350000元（含税；扣税后，通过深股通持有股份的香港市场投

资者、QFII、RQFII以及持有首发前限售股的个人和证券投资基金每10股派1.215000元； 持有首发后限

售股、股权激励限售股及无限售流通股的个人股息红利税实行差别化税率征收，本公司暂不扣缴个人所

得税，待个人转让股票时，根据其持股期限计算应纳税额【注】；持有首发后限售股、股权激励限售股及

无限售流通股的证券投资基金所涉红利税，对香港投资者持有基金份额部分按10%征收，对内地投资者

持有基金份额部分实行差别化税率征收）。

【注：根据先进先出的原则，以投资者证券账户为单位计算持股期限，持股1个月（含1个月）以内，

每10股补缴税款0.270000元；持股1个月以上至1年（含1年）的，每10股补缴税款0.135000元；持股超过

1年的，不需补缴税款。 】

三、股权登记日与除权除息日

本次权益分派股权登记日为：2025年5月14日，除权除息日为：2025年5月15日。

四、权益分派对象

本次分派对象为：截止2025年5月14日下午深圳证券交易所收市后，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

公司深圳分公司（以下简称“中国结算深圳分公司” ）登记在册的本公司全体股东。

五、权益分派方法

1、本公司此次委托中国结算深圳分公司代派的A股股东现金红利将于2025年5月15日通过股东托

管证券公司（或其他托管机构）直接划入其资金账户。

2、以下A股股东的现金红利由本公司自行派发：

序号 股东账户 股东名称

1 00*****845 王俊民

2 00*****766 范秀莲

3 01*****496 郑伟

4 01*****187 申萍

5 01*****221 杨飞

在权益分派业务申请期间（申请日：2025年5月7日至登记日：2025年5月14日），如因自派股东证券

账户内股份减少而导致委托中国结算深圳分公司代派的现金红利不足的， 一切法律责任与后果由我公

司自行承担。

六、咨询联系方式

咨询地址：西藏山南市泽当镇三湘大道17号

咨询联系人：郭艳

咨询电话：0893-7834865、028-67250551

传真电话：028-67250553

七、备查文件

1、中国结算深圳分公司确认有关权益分派具体时间安排的文件；

2、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第二十六次会议决议；

3、公司关于2024年度利润分配方案及2025年中期分红规划的公告；

4、公司2024年度股东大会决议。

特此公告。

海思科医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5月8日


